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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15樓

承辦人：魏懿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21

傳真：03-3367101

電子信箱：weiii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立永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100420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辦法及申請表(004201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辦理「第十屆靈鷲

山普仁獎」乙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101年9月1日靈慈

字第101320061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獎項辦法：

(一)普仁獎地區獎項：桃園縣普仁獎共獎勵30名，得獎者頒

贈獎狀、獎牌及獎金5,000元。

(二)普仁獎全國獎項：得獎者，進行全國表揚，頒贈獎狀，

並將其事蹟製作成冊，以彰顯優良品德。預計全國選出

25位

三、本獎採通訊報名方式辦理，請將報名表於101年10月31日

前郵寄至33045桃園市中正路1071號16樓之1.2靈鷲山桃園

講堂收，依郵戳為憑。

四、相關辦法及申請表如附件，亦可至靈鷲山全球資訊網 htt

p://www.093.org.tw/pwil_04.aspx下載。

五、本案如有疑問請逕洽聯絡人吳美金；電話：03-34630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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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公私立各國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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